
關關島島      
GGUUAAMM    

 

國       家 :  關 島  

生 效 日 期 :  10 Jan 2012   

電 話 號 碼 :  2523 9011 

地       址 :  香 港 中 環 花 園 道 26 號 

辦 公 時 間 :  0830 - 1130  (Monday-Friday) 

 証件類別 是 否 須 辦 簽 証 簽 証 表 格 近 照 身 分 證 工 作 天 簽 証 及 手 續 費 可 停 留 期 限 

BNO 不須 --- --- --- --- --- 45天 
HKSAR 不須 --- --- --- --- --- 45天 
HKDI 須(親身辦理) --- --- --- --- $1270 --- 澳門特區護照 須(親身辦理) 1 1 --- 4 $1270 入境時批刻 澳門特區 旅行証 

須(親身辦理) --- --- --- --- $1270 --- 葡國護照 不須 --- --- --- --- --- 45天 馬來西亞護照 不須 --- --- --- --- --- 45天 
*護 照 有 效 日 期 必 須 為 六 個 月 或 以 上 

*上 列 收 費 已 包 括 辦 理 簽 証 之 費 用 及 本 公 司 代 辦 有 關 申 請 所 徵 收 之 手 續 費 

 ※  如 途 經 美 國 地 方 轉 機 前 往 關 島 必 須 申 請 美 國 簽 証 ※  凡 年 滿 16 - 45 歲 之 男 性 申 請 人 ， 須 額 外 提 交 一 份 附 加 表 格 (Form#DS-157)  ※ 美 國 領 事 館 實 施 新 簽 証 程 序，新 簽 証 將 會 加 入 含 生 物 特 徵 --- 指 紋，目 的 是 為 提 高 美   國 邊 防 保 安 措 施 。所 有 年 齡 介 乎 於 14-80 之 間 的 簽 証 申 請 人 (包 括 以 往 無 需 面 談 的 : 即 曾 獲 發 美 國 簽 証 或 搬 証 人 仕 )，一 律 需 預 約 時 間 親 身 前 往 領 事 館 辦 理 簽 証。 ※ 所 有 自 行 申 請 美 國 簽 証 人 仕，必 須 預 先 前 往 大 新 銀 行 ，繳 交 簽 証 費 1120 元，後 取 回 付 款 收 據 ，再 登 入 網 址(http://hongkong.usconsulate.gov) 填 寫 電 子 表 格 及 預 約 ，連 同 其 它 所 需 資 料 一 併 提 交 辦 理。美 領 會 透 過 香 港 郵 政 局 的 速 遞 服 務 ，將 護 照 直 接 寄 給 申 請 人 或 選 擇 到 中 環 及 尖 沙 咀 郵 政 局 取 回 護 照。郵 寄 費 用  香 港 為 25 元，寄 往 澳 門 為 65 元 ，將 於 辦 証 當 日 另 行 支 付。 ※ 本 社 可 代 客 人 預 約 美 國 簽 證 服 務，收 取 護 照 及 身 份 證 副 本，填 寫 申 請 表 一 份，費 用 為  1270 元 ( 包 括 美 國 簽 證 費 $ 1120 元 )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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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 他 附 加 文 件 如 下 ： 《 僱 主 》 公 司 商 業 登 記 證 正 本 、僱 主 証 明 冊 副 本 及 稅 單 正 本 《 僱 員 》 公 司 放 假 信 、 稅 單 正 本 或 入 息 証 明 正 本  ( 如 ： 近 半 年 之 糧 單 、 出 糧 之 戶 口 証 明 )         ※※※※    年年年年    薪薪薪薪    十十十十    五五五五    萬萬萬萬    以以以以    下下下下    之之之之    人人人人    仕仕仕仕    ，，，，    必必必必    須須須須    提提提提    交交交交    經經經經    濟濟濟濟    証証証証    明明明明    正正正正    本本本本    !!!!!!!! 《 主 婦 》 結 婚 証 書 副 本 及 配 偶 稅 單 正 本 《 退 休 人 士 》 個 人 經 濟 証 明 正 本 、 結 婚 証 書 副 本 ( 必 須 年 齡 為 五 十 五 歲 以 上 ) 《 學 生 》 學 生 手 冊 、 出 世 紙 副 本 、 父 / 母 之 簽 証 副 本 及 稅 單 正 本 ( 十 六 歲 或 以 上 之 學 生 需 自 行 辦 理 )  ※  申 請 人 以 往 曾 取 得 美 國 簽 証 ， 請 提 交 舊 証 件 証 明   ※  相 片 規 格 以 【2 x 2 】吋 白 底 背 景 為 準  
 

 

下下  列列  國國  家家  之之  護護  照照  持持  有有  人人  前前  往往  關關  島島  可可  豁豁  免免  入入  境境  簽簽  証証  ::    
 

 

Andorra 安 道 爾 Iceland 冰 島 Portugal 葡 萄 牙 

Australia 澳 洲 Ireland 愛 爾 蘭 San Marino 聖 馬 力 諾 

Austria 奧 地 利 Italy 意 大 利 Slovenia 斯 洛 文 尼 亞 

Belgium 比 利 時 Japan 日 本 Spain 西 班 牙 

Brunei 汶 萊 Liechtenstein 列 支 敦 士 登 Sweden 瑞 典 

Canada 加 拿 大 Luxembourg 盧 森 堡 Switzerland 瑞 士 

Denmark 丹 麥 Monaco 摩 納 哥 Singapore 新 加 波 

Finland 芬 蘭 Netherlands 荷 蘭 United Kingdom 英 國 

France 法 國 New Zealand 新 西 蘭  

Germany 德 國 Norway 挪 威  

  

� 凡 是 於 2005年10月26日 開 始 新 簽 發 的 電 腦 可 讀 護 照 ，必 須 附 有 數數數數 碼碼碼碼 射射射射 印印印印 相相相相 片片片片。  

� 凡 是 於 2006年10月26日 開 始 新 簽 發 的 電 腦 可 讀 護 照 為 電 子 護 照(e-passport)，必 須 附 有 數數數數 碼碼碼碼 射射射射 印印印印 相相相相 片片片片 及 內內內內 置置置置 晶晶晶晶 片片片片-含含含含 生生生生 物物物物 特特特特 徵徵徵徵 等 資 料。   

 

【於 上 述 日 期 前 所 獲 簽 發 的 電 腦 可 讀 護 照，在 有 效 期 內 可 如 常 享 有 

免 簽 證 入 境】 

 

* 以 上 資 料 只 作 參 考，如 有 更 改 以 領 事 館 公 佈 為 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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